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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6月1日讯 今天上午9
点，淄博市淄川区委副书记、区
长冯炳涛上线12345，共接听了
17个市民通过5112345打来的
热线电话。

接线结束后，冯炳涛表示，
对于群众反映的问题、提出的建
议，回去之后将迅速进行调查核
实、依法依规妥善处理，坚决保
障好维护好群众的切身利益。
同时，抓好高品质民生促进共同
富裕58项民生工程和10件民生
实事，让发展的实绩更有“温
度”，让为民的情怀更有“热度”，
让惠民的答卷更有“厚度”。

区县政府、市政府部门（单位）
主要负责人接话清单（第5期）
接话领导：淄川区委副书记、
区长 冯炳涛

1.淄川区市民反映：其是洪
山镇舒香苑小区居民，小区供暖
季经常故障停供，且温度不达

标，建议夏季对供暖管道进行
检修。

2.淄川区市民反映：城里大
街道路两边上下班高峰期私家
车乱停乱放，严重阻碍交通，要
求协调管理。

3.淄川区市民咨询：咨询淄
川区中小学2022年划片范围。

4.淄川区市民反映：淄川区
18路、39路公交车疫情过后发车
时间间隔长，班次少，造成市民

出行不便，要求增加18路、39路
公交车班次并咨询全区公交车
线路何时恢复正常。

5.淄川区市民反映：般阳世
家小区卫生间定时放水，每日仅
晚6点半到晚8点半放水，影响正
常生活；小区门口路面有大坑，
多次联系物业均未修理，存在安
全隐患；门口道路西侧路上有大
量私家车乱停乱放，导致交通堵
塞，要求协调解决。

6.淄川区市民反映：通济街
海汇电器门口有流动摊贩占道
经营，食客吃饭噪音扰民，且存
在安全隐患，要求清理。

7.淄川区市民反映：湖南路
罗村镇路段大货车超载超速行
驶，噪音扰民，且此路段人流量
较大，存在安全隐患，要求查处。

8.淄川区市民建议：淄川区
24路公交车节假、休息日人流量
大，班次少，建议增加班次；为高
考结束后返乡考生提供学生
专车。

9.淄川区市民咨询：其是城
二新村拆迁户，2012年拆迁至今
未安置房屋，咨询何时安置。

10.淄川区市民反映：其2021
年8月从淄川区东大集团退休，
公司至今未给其发放独生子女
一次性补助，要求协调发放。

11.淄川区市民反映：山川路
山水缘小区营业房门前位置被
智慧停车位占据大部分，物业按
照原面积收取道路清扫费，咨询
收费是否合理。

12.淄川区市民咨询：昆仑镇
磁村冲山上建设养猪场，咨询是
否符合规划以及是否具备相关
手续，对环境有何影响。

13.淄川区市民咨询：其父亲

袁某福2015年至2016年在傅家
镇小屯村负责打扫卫生，村委拖
欠其工资22000元，小屯村原为
淄川区管辖，现在划归到经开
区，其向经开区反映拖欠工资问
题时被告知当时小屯村还未划
转，仍需要找淄川区解决，咨询
是否为淄川区管辖。

14.淄川区市民反映：其是开
发区康桥名郡小区翠园住户，家
中有中考生，4楼业主的孩子每
天在门口消防通道玩耍，产生噪
音干扰考生，要求协调解决。

15.淄川区市民咨询：开发区
黄家铺项目进展以及何时搬迁。

16.淄川区市民反映：其是龙
泉镇龙一村村民，村口有很多私
家车乱停乱放，学生上学时段堵
车严重，要求协调解决。

17.淄川区市民反映：其是将
军路街道北石村村民，与龙泉镇
麓村土地相邻，现麓村将土地外
包后土地承包商在南部森林公
园内三座佛附近的南北柏油路
西侧北石村的五支干水渠上，以
水渠为地基盖房建墙建设门，并
上锁不让北石村村民通行，要求
协调通行。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赵志斌 刘文思

淄博6月1日讯 今天，淄博
市政府市民投诉中心发布《区县
政府、市政府部门（单位）主要负
责人接话问题办理情况》，就5月
25日淄博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
政委张宇海上线12345政务服务
热线的问题给出了回复。

市民反映：祥瑞花园小区南
门附近道路上下学时间段交通
拥堵，要求解决交通拥堵问题。

淄博市公安局回复：针对早
晚高峰期祥瑞园小学路段通行
缓慢问题，公安交警部门采取了
多项措施。一是积极协调学校
错时上下学，设置护学岗；二是
增加疏导警力，指挥车辆有序停
放；三是开展“小手拉大手”等系
列宣传活动，通过对学生的交通
安全教育，提高家庭安全意识。
下一步，将继续综合采取各项工
作措施，维护校园周边良好的道
路交通秩序。

市民反映：其朋友李某向其
借款后拒不归还，到高青县经侦
大队报案被告知为合同纠纷，不
予立案，要求立案查处。

淄博市公安局回复：经调查
核实，来电人反映的问题确不属
于公安机关管辖，来电人可以携
带证据和起诉书到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如果来电人反映的问
题中存在其他违法犯罪情形，可
以向公安机关反映，公安机关将
依法调查处理。

市民反映：其母亲因与重型
货车发生交通事故死亡，高青交
警大队已经出具事故责任认定
书，对方全责并负有刑事责任，
但至今未追究对方刑事责任，要
求追究对方刑事责任。

淄博市公安局回复：经淄博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高青大队调
查核实，事故对方于某文承担全

部责任，涉嫌交通肇事罪。高青
县公安局受理该案并批准对于
某文执行刑事拘留，因于某文骨
折受伤住院、疫情等原因暂缓执
行。目前，公安机关对其刑事强
制措施正依法、依照疫情防控相
关规定办理过程中。

市民反映：其遭遇网络诈
骗，向高青警方报案，该案件已
发出协查通知，已做笔录，但未
立案，要求尽快立案侦查；2022
年2月份其家中被盗已报警，并
提 供 嫌 疑 人 照 片 ，但 至 今 未
破案。

淄博市公安局回复：高青县
公安局经侦大队接到青岛平度
市公安局发起的崔某宁涉嫌非
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的协查线索
后，严格按照程序进行调查取
证、为来电人记录材料。现已将
有关证据和材料移交平度警方。

诉求人反映的被盗案件，经
高青县公安局刑侦大队调查，已
初步确定犯罪嫌疑人身份。该
犯罪嫌疑人居无定所，抓捕难度
较大，目前公安机关正加大抓捕
工作力度，争取早日抓获犯罪嫌
疑人。

市民反映：其于2014年被诈
骗团伙骗走200余万元，一直未
立案，要求协调立案。

淄博市公安局回复：经淄博
市公安局淄川分局调查，来电人
反映的问题因无犯罪事实，已依
法决定不予立案并出具不予立
案通知书。来电人申请复议，淄
川分局维持不予立案决定。来
电人向市公安局申请复核，市公
安局决定维持原复议决定。整
个案件办理过程中，淄川分局认
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办
案程序规范，不存在民警阻挠办
案问题。经查，来电人曾到高新

区分局报案，根据案件管辖相关
规定，高新区分局建议来电人到
淄川报警。

市民反映：怡海世家小区西
门早高峰时交通混乱，堵车严
重，且经常发生交通事故，中间
无隔离护栏，要求解决交通拥堵
问题。

淄博市公安局回复：经淄博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张店大队调
查核实，怡海世家小区西门路段
车流量大，行人、非机动车横穿
道路频繁，交通冲突点多。针对
诉求人反映的情况，张店交警大
队一是安排警力早晚高峰期在
此疏导，保障此处道路安全畅
通；二是积极与道路建设部门对
接，对此处道路交通状况进行会
商研判并制定相应的道路改造
措施。

市民反映：其政审需要公安
部门开具的无犯罪证明，前期可
在网上办理，现在无法线上办
理，咨询原因。

淄博市公安局回复：根据公
安部《公安机关办理犯罪记录查
询工作规定》，无犯罪记录证明
的开具条件、所需材料、办理途
径、结果认定等方面较之前有较
大变动，市公安局原证明开具系
统无法满足新规定要求。目前，
市公安局正与相关部门对接升
级系统，各项工作仍在推进中。
系统升级期间，如来电人急需使
用，可携带本人身份证到户籍地
派出所开具，也可以委托家人
代办。

市民反映：华光路中房大厦
与农业银行中间道路车辆乱停，
占用消防通道现象尤为严重，要
求清理。

淄博市公安局回复：5月25
日，淄博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张店

大队协调科苑办事处及梅苑居
委会到现场核实，该路段之前设
置过塑料隔离桩，目前大部分已
损坏，在此处停放的车辆主要是
中房大厦的租户和附近小区居
民。5月27日，已在该路段设置
了80米隔离设施，对道路进行隔
离，有效避免车辆乱停乱放
问题。

市民反映：其因套路贷问题
向张店公安分局报案，张店公安
分局出具不予立案决定书，其
2021年5月21日申请行政复议，
复议结果为不予立案决定书撤
销，但张店公安分局一直未重新
立案，要求尽快立案调查。

淄博市公安局回复：2021年
1月，来电人报案称被某投资公
司诈骗。经初查，其反映的情况
无犯罪事实，淄博市公安局张店
分局依法决定不予立案并出具
不予立案通知书。2021年5月，
来电人提出复议，张店分局审查
后决定撤销不予立案决定。其
间，张店分局收集到该投资公司
的多笔非法放贷线索，后该案作
为非法经营案并案办理。现该
案正在积极侦办中，办案民警已
向来电人通报案件进展情况。

市民反映：2021年10月1日
其家中被盗，向周村区青年路派
出所报案，几次询问案件进展情
况，民警承诺给其回电但一直未
答复，要求尽快告知案件进展
情况。

淄博市公安局回复：经核
实，来电人所住小区为开放式老
旧小区，人员构成复杂，流动性
大，无监控设备。淄博市公安局
周村分局青年路派出所经现场
勘查、多方走访摸排，暂未发现
有价值的线索。其间，办案民警
多次向来电人通报案件办理情

况，争取来电人的理解。下一
步，公安机关将加大工作力度，
争取尽快破案。

市民反映：其家属在中润大
道与房镇立交桥下骑行电动自
行车未戴头盔被交警处罚，交警
没有按照规定给其一次教育改
正机会，直接给予处罚，咨询是
否合规。

淄博市公安局回复：自《山
东省电动自行车管理办法》颁布
以来，淄博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采
取了一系列措施，做好宣传、实
施工作。来电人反映的问题，暴
露出我们劝导工作还存在不到
位的情况。对此，交警部门立即
进行整改，一是进一步加强对驾
乘电动自行车不佩戴头盔人员
的劝导和教育警示，严格落实警
告和信息记录工作；二是持续加
强《山东省电动自行车管理办
法》宣传，提高广大市民遵纪守
法、文明出行的意识；三是针对
电动自行车违法行为研制管理
系统，进一步规范电动自行车违
法行为查处工作。

市民咨询：其电动自行车车
牌丢失，咨询能否补办。

淄博市公安局回复：可以补
办。车主持有效身份证明原件，
到所在辖区交警大队车辆管理
所现场填写补换号牌情况说明，
申请补换号牌登记。代理人办
理的，同时提交代理人身份证
明、书面委托。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赵志斌 刘文思

淄川区区长冯炳涛上线12345

妥处反映问题 维护好群众切身利益

冯炳涛接听12345热线。

淄博市公安局政委张宇海上线12345接话办理情况公布

规范电动自行车违法行为查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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